解读《陇川县2020/2021年度蚕桑产业
工作安排意见》

蚕桑产业是我县重点培育的新兴产业。近年来种植规模不断扩大，产业效益逐渐凸显，种桑养蚕已经成为许多农户脱贫致富的重要手段，更是我县实施乡村振兴战略、建设美丽乡村的现实需要。为强力推进蚕桑产业健康快速发展，进一步提高蚕桑产业整体效益，实现农业增效、财税增长，对全县2020/2021年度蚕桑生产工作提出了指导意见。为便于理解安排意见相关内容，切实做好落实工作，现就相关政策解读如下。
一、出台背景及依据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，牢固树立“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”的发展理念，紧紧抓住国家实施“一带一路”建设、“东桑西移”和调整振兴纺织工业的发展机遇，围绕“扩面积、增效益、强科技、创机制、快发展”的要求，提升蚕桑产业的规模化、产业化和标准化发展水平，把陇川县建设成为云南优质原料茧和茧丝绸产业重点生产加工基地，为德宏蚕桑产业集群发展奠定坚实基础。
2020/2021年度全县蚕桑生产的主旨仍然为“提质增效”，各部门要综合运用多种手段，重点在提高亩桑产茧量、亩桑产值上做文章，切实提高蚕农种桑养蚕的经济收入。
二、安排意见任务
（一）新植桑园任务。全县下达新建桑园任务10000亩（其中嫁接桑8000亩、杂交桑2000亩），种植时间为2020年11月至2021年6月底。其中：户撒乡3600亩；王子树乡1320亩；清平乡1070亩；城子镇960亩；景罕镇950亩；陇把镇920亩；勐约乡550亩；护国乡230亩；章凤镇200亩；农场200亩。
（二）2022年新植桑土地储备任务。为更好更安全地发展好新植桑园，全县下达2022年新植桑土地储备任务10600亩。户撒乡4000亩；王子树乡1000亩；清平乡1000亩；城子镇1000亩；景罕镇1000亩；陇把镇1000亩；勐约乡200亩；护国乡200亩；章凤镇200亩；农场1000亩。
（三）鲜茧生产任务。2020/2021年度全县下达鲜茧生产考核任务1240吨。其中：勐约乡295吨；陇把镇245吨；王子树乡180吨；清平乡155吨；景罕镇120吨；城子镇95吨；户撒乡70吨；护国乡55吨；章凤镇20吨（含瑞丽）；农场5吨。
（四）领导挂牌示范样板基地创建。县委、县政府主要领导各创建1个面积不低于100亩的示范样板基地；县人大常委会主任、县政协主席、县委副书记、县政府分管领导各创建1个面积不低于30亩的示范样板基地；其他在职处级领导及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各创建1个面积不低于20亩的示范样板基地；乡（镇）党委书记、乡（镇）长各创建1个面积不低于10亩的示范样板基地。桑园种植时间最迟不超过2021年4月30日，桑苗成活率达95%以上，当年平均亩桑产鲜茧达45公斤以上。
（五）蚕桑高产典型村（小组）打造。打造蚕桑高产典型村（小组）8个，其中：陇把镇、户撒乡、勐约乡、王子树乡、清平乡、护国乡、城子镇、景罕镇各1个。建设标准：典型村（小组）总户数在20户以上，种桑养蚕农户要占总户数的50%以上，村亩桑养蚕1.5张、产茧70公斤、综合效益3000元以上。
（六）种桑养蚕示范户打造。全县打造蚕桑示范户100户。其中：勐约乡19户；陇把镇17户；王子树乡14户；清平乡12户；景罕11户；城子镇10户；户撒乡9户；护国乡5户；章凤镇3户。建设标准：桑园面积在5亩以上、亩产鲜茧100公斤以上。
（七）规范化养蚕房建设任务。在现有养蚕房的基础上，按每5亩成园桑至少配套80㎡养蚕房（包含配套物资、桑叶储藏房）的标准，全县计划新建规范化养蚕房120000㎡。其中：户撒乡36000㎡；王子树乡20000㎡；陇把镇12500㎡；清平乡12000㎡；景罕镇11000㎡；城子镇11000㎡；勐约乡10000㎡；护国乡2500㎡；章凤镇2500㎡；农场2500㎡。
（八）闲置房改造为蚕房。利用农户闲置房间进行科学改造使之符合养蚕。全县计划将闲置房改造为蚕房15000㎡。其中：户撒13000㎡；其他乡镇合计2000㎡。
（九）蚕桑产业从业人员技术培训。全县下达种桑养蚕技术培训任务10000人次。其中：勐约乡1600人次；王子树乡1500人次；清平乡1400人次；户撒乡1500人次；陇把镇1300人次；城子镇1100人次；景罕镇900人次；护国乡400人次；章凤镇200人次；农场100人次。
（十）杂交桑嫁接改良示范。全县下达杂交桑嫁接改良示范任务600亩。其中：勐约乡300亩；王子树乡100亩；陇把镇100亩；清平乡100亩。
（十一）养蚕保险任务。全县养蚕保险投保30000张。其中：勐约乡7100张；陇把镇6000张；王子树乡4300张；清平乡3800张；景罕镇2900张；城子镇2300张；户撒乡1700张；护国乡1300张；章凤镇480张；农场120张。
（十二）加快成立蚕桑专业合作社。按照“蚕桑发展到哪，合作社组织建到哪”的原则，或以村委会、村小组为单位成立蚕桑合作社，条件成熟一个成立一个。探索“党支部+合作社+基地”的蚕桑产业发展模式，提高蚕桑产业的组织化程度。
三、安排意见扶持政策
（一）政府扶持政策
1.桑苗补助政策。扶持政策：每新种1亩，嫁接桑每亩补助桑苗1000株，杂交桑园每亩补助桑苗2200株（嫁接桑按1200株/亩种植，杂交桑按2200株/亩种植），不足部分农户自行承担。
2.黑地膜补助政策。新种桑园，种植时必须覆盖黑地膜。地膜补助标准为1筒（5kg）/亩。
3.杂交桑嫁接改良示范补助政策。验收合格后，按照800元/亩的标准补助。
4.规范化养蚕房建设补助。验收合格后，按40元/㎡给予补助。
5.闲置房改造为蚕房补助。验收合格后，按20元/㎡给予补助。
6.蚕桑示范户奖励政策。验收合格后，每户奖励5000元。
7.鲜茧高产奖励政策。农户实有桑园面积5亩（含5亩）以上，平均亩产鲜茧达到180公斤以上的，每户一次性给予奖励8000元。
8.种桑养蚕大户奖励政策。规模化种桑养蚕大户（桑园面积20亩以上，年平均亩产鲜茧100公斤以上）的，验收合格后给予10000元奖励。
9.高产典型村（小组）创建奖励政策。验收合格后，每个示范村小组奖励100000元。
10.高产连片示范基地扶持政策。①在高产连片示范基地内，根据连片桑园实际面积由县政府给予扶持建设标准养蚕房、示范基地道路、示范基地灌溉沟渠等。养蚕房产权归所在地村集体，村集体再出租给农户，蚕房租赁费作为村集体经济收入；②对高产示范连片基地开展土壤改良，增加土壤肥力，降低土壤农药残留，增强基地示范带动作用。
11.金融扶持产业政策。按已出台的《产业惠农信贷》政策进行扶持。
12.蚕桑产业从业人员技术培训经费。整合县级有关部门资金，加大对蚕桑产业从业人员的技术培训。农户培训经费按40元/人次进行补助。
13.养蚕保险。养蚕保险保费为10元/张。其中县财政补助8元/张，正信公司补助2元/张。
（二）企业扶持政策
1.按照200元/张的价格保障好四龄起蚕苗，蚕头数不低于30000头/张。
2.负责蚕具及部分蚕棚建设物资等的赊垫。
3.按500亩桑园配套1名技术员，负责种桑养蚕技术指导、服务、咨询及蚕茧收购。
4.向农户收取新种桑园种植保证金。2020/2021年度新建桑园种植保证金按200元/亩由企业向农户收取。农户桑园经县级验收合格后，企业将收取的保证金全额退还给农户。县级验收不合格或是农户种植后翻种的，该农户的桑园种植保证金将抵扣部分桑苗款。
（三）蚕茧收购政策
2020/2021年度按照优质优价、低质低价原则进行收购，鲜茧（上茧）收购基准价不低于41元/公斤，即围绕评级指标在41元/公斤上下浮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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